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 。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14 偵 8939 毀損債權 簽○ 羅○彬 不起訴處分

仁 114 偵 9415 詐欺等 簽○ 鄭○輝 不起訴處分

仁 114 偵 9416 毀棄損壞 簽○ 徐○房 不起訴處分

仁 114 偵 9417 妨害自由 簽○ 林○柔 不起訴處分

仁 114 偵 9418 侵占 簽○ 楊○寧 不起訴處分

仁 114 偵 9419 妨害名譽 簽○ 馬○文 不起訴處分

仁 114 偵 9420 誣告等 簽○ 陳○樺 起訴

仁 114 偵 9421 誣告 簽○ 鐘○馨 起訴

宇 114 偵 207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

L○W WYAE

XUAN 起訴

宇 114 偵 207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杜○昕 起訴

宇 114 偵 207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林○苓 不起訴處分

宇 114 偵 987 偽造文書 簽○ 林○廷 起訴

宇 114 偵 987 偽造文書 簽○ 張○權 起訴

宇 114 偵 6983 妨害名譽 橫山分局 鄭○蓉 不起訴處分

宇 114 偵 8554 妨害秘密 簽○ 林○祖 不起訴處分

宇 114 偵 8554 妨害秘密 簽○ 殷○盛 不起訴處分

宇 114 偵 8555 妨害秘密 簽○ 林○祖 不起訴處分

宇 114 偵 8555 妨害秘密 簽○ 殷○盛 不起訴處分

宇 114 偵 8558 妨害名譽 簽○ 韓○康 不起訴處分

宇 114 偵 8560 一般過失致死 簽○

B○LLOS

ARLENE BIAON 不起訴處分

宇 114 偵 8898 交通過失傷害 簽○ 戴○洲 不起訴處分

宇 114 速偵 22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吳○春 聲請簡易判決

宇 114 速偵 227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何○豪 聲請簡易判決

宇 114 速偵 228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王○耀 緩起訴處分

宇 114 撤緩 95 毒品防制條例 張○宸 撤銷緩起訴

和 114 偵緝 575 竊盜 桃園分局 蘇○星 起訴

季 114 偵 1159 竊盜 竹一分局 黃○忠 起訴

季 114 偵 5043 家庭暴力防治 新湖分局 陳○安 起訴

季 114 偵 6289 竊盜 竹一分局 蔡○頤 聲請簡易判決

季 114 偵 8079 交通過失傷害 竹三分局 鍾○龍 不起訴處分

季 114 偵 932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許○威 不起訴處分

季 114 偵 934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林○立 聲請簡易判決

宜 114 偵 4122 交通過失傷害 竹三分局 馬○華 不起訴處分

宜 114 偵 4122 交通過失傷害 竹三分局 陳○亦 不起訴處分

宜 114 偵 7151 交通過失傷害 竹北分局 王○翰 不起訴處分

宜 114 偵 7515 交通過失傷害 竹二分局 郭○彤 不起訴處分

宜 114 偵 7515 交通過失傷害 竹二分局 彭○蘭 不起訴處分

宜 114 偵 7539 交通過失傷害 竹北分局 韓○霖 不起訴處分

勇 114 毒偵緝 135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蔡○雄 不起訴處分

勇 114 毒偵緝 14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蔡○雄 不起訴處分

律 113 偵 18193 詐欺等 新湖分局 周○豪 不起訴處分

律 114 偵 2155 洗錢防制法等 竹東分局 莊○翔 起訴

律 114 偵 2651 洗錢防制法 新埔分局 吳○桓 起訴

律 114 偵 2663 洗錢防制法等 竹東分局 張○文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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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 114 偵 2683 詐欺 臺灣高檢 陳○仁 不起訴處分

律 114 偵 4039 洗錢防制法 竹北分局 李○樺 起訴

律 114 偵 4523 洗錢防制法等 竹三分局 吳○玲 起訴

律 114 偵 5684 洗錢防制法等 新湖分局

C○UZ

CHARLEEN MAY

LUMBANG 起訴

律 114 偵 6098 洗錢防制法等 新埔分局 陳○逸 起訴

律 114 偵 6150 詐欺 橫山分局 張○宸 不起訴處分

律 114 偵 7870 洗錢防制法等 新埔分局 彭○喬 起訴

律 114 偵 7882 詐欺 投縣刑大 柯○仁 不起訴處分

律 114 偵緝 656 洗錢防制法等 新湖分局

V○ONG HUU

DIEN 起訴

純 113 偵 11661 詐欺等 新埔分局 莊○嬌 不起訴處分

純 113 偵 16488 詐欺等 新埔分局 莊○嬌 不起訴處分

純 113 偵 18032 洗錢防制法等 新湖分局

I○HWAN

GHOZALI 起訴

純 114 偵 5689 洗錢防制法 竹北分局 陳○蓁 起訴

純 114 偵 6135 洗錢防制法等 橫山分局 林○妤 起訴

純 114 偵 7271 洗錢防制法 竹北分局 陳○蓁 起訴

純 114 偵緝 565 洗錢防制法等 竹二分局 鍾○妤 起訴

能 114 偵 2604 交通過失傷害 保二二01 陳○霏 不起訴處分

能 114 偵 5072 交通過失傷害 竹三分局 吳○華 起訴

能 114 調偵 191 交通過失傷害 竹縣湖口鄉所 沈○福 不起訴處分

深 113 偵 12490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○案 孫○翔 不起訴處分

深 113 偵 12492 毒品防制條例 拘提○案 黃○豪 不起訴處分

深 113 偵 18114 證券交易法 竹市調查站 黃○明 起訴

深 113 偵 18115 證券交易法 嘉市調查站 黃○明 起訴

深 113 偵緝 574 詐欺 航空刑大 張○莉 不起訴處分

深 113 偵緝 575 詐欺 航空刑大 張○莉 不起訴處分

深 113 偵緝 576 詐欺 航空刑大 張○莉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205 證券交易法 北部機動站 黃○明 起訴

深 114 偵 206 證券交易法 北部機動站 黃○明 起訴

深 114 偵 625 毀棄損壞 簽○ 吳○明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4139 偽造印文等 竹市調查站 吳○貞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4669 妨害名譽 新湖分局 彭○龍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4971 侵占等 中六分局 羅○倫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6791 妨害名譽 新湖分局 彭○綺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6936 偽造文書 竹一分局 蔡○碘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7169 槍砲彈刀條例 信義分局 姜○律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 7169 槍砲彈刀條例 信義分局 劉○祥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緝 287 詐欺 信義分局 劉○成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偵緝 629 侵占 竹一分局 潘○元 聲請簡易判決

深 114 少連偵 6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孫○翔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少連偵 65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黃○豪 不起訴處分

深 114 少連偵緝 5 侵占等 鹿港分局 粘○榤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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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 114 速偵 23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

Y○GA

PRANATA 聲請簡易判決

敦 114 毒偵 793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林○鳳 緩起訴處分

敦 114 毒偵 84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鄧○瑋 緩起訴處分

策 113 偵 14988 詐欺等 竹一分局 謝○皇 不起訴處分

策 114 偵 2605 贓物 竹二分局 陳○政 聲請簡易判決

貴 114 偵 6373 竊盜 竹二分局 邱○桂 不起訴處分

貴 114 調偵 188 交通過失傷害 竹市香山區所

P○AM VAN

KHOI 不起訴處分

貴 114 調偵 188 交通過失傷害 竹市香山區所 朱○毅 不起訴處分

黃 114 偵 8086 竊盜 新湖分局 彭○勇 聲請簡易判決

黃 114 偵 8087 竊盜 新湖分局 彭○勇 聲請簡易判決

黃 114 偵 8300 竊盜 竹北分局 彭○勇 聲請簡易判決

黃 114 偵 8356 竊盜 竹二分局 陳○濱 聲請簡易判決

溫 114 偵 5812 竊盜 竹二分局 張○評 起訴

溫 114 偵 6685 竊盜 竹二分局 張○評 起訴

溫 114 調偵 190 交通過失傷害 竹市北區區所 李○華 不起訴處分

溫 114 調偵 190 交通過失傷害 竹市北區區所 蕭○裕 不起訴處分

聞 114 偵 1834 毀棄損壞 新埔分局 吳○傑 不起訴處分

聞 114 偵 1834 毀棄損壞 新埔分局 吳○祖 不起訴處分

聞 114 偵 4103 毀棄損壞 竹東分局 陳○福 不起訴處分

聞 114 偵 4696 竊盜 新埔分局 賴○龍 起訴

聞 114 偵 5063 竊盜 竹三分局 陳○盛 聲請簡易判決

聞 114 偵 8400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

B○LTAZAR

MICHAEL

MAXIMO 聲請簡易判決

聞 114 偵 880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魏○棟 緩起訴處分

聞 114 少連偵 2 竊盜等 竹二分局 曾○恩 聲請簡易判決

德 114 偵 9184 詐欺等 竹三分局 鍾○庭 不起訴處分

德 114 毒偵 413 毒品防制條例等 新湖分局 陳○城 緩起訴處分

德 114 毒偵 626 毒品防制條例等 南投分局 陳○城 緩起訴處分

禮 113 偵 17974 交通過失傷害 橫山分局 賴○舜 不起訴處分


